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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台 19 線以東早已完工，台 61 線至台 19 線路段因民眾抗爭反對興建，完

工之日遙遙無期，影響地方觀光、產業發展甚鉅。爰建請交通部責成公路總局應儘速重行檢討

，以沿員林大排施設福鹿溪高架道路作為替代方案，將福鹿溪兩側平面道路高架化，以銜接全

線東西向快速道路至西濱公路沿海鄉鎮，既可解決目前用地爭議，亦可帶動鹿港、福興地區觀

光、產業發展，促進都市繁榮。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十三案： 

本院委員魏明谷等 11 人，鑒於彰化縣台 76 線東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台 19 線以東早已完工，

台 61 線至台 19 線路段因民眾抗爭反對興建，完工之日遙遙無期，影響地方觀光、產業發展甚

鉅。爰建請交通部責成公路總局應儘速重行檢討，以沿員林大排施設福鹿溪高架道路作為替代

方案，將福鹿溪兩側平面道路高架化，以銜接全線東西向快速道路至西濱公路沿海鄉鎮，既可

解決目前用地爭議，亦可帶動鹿港、福興地區觀光、產業發展，促進都市繁榮。是否有當，請

公決案。 

說明： 

一、台 76 線漢寶草屯線係為彰化縣最主要之東西向快速道路，亦為彰化縣近年來最重大之公

路建設之一，原先規劃西起芳苑鄉漢寶村附近至南投縣草屯鎮，全長 34.9 公里，而其台 19 線以

東路段 22.3 公里早已完工，以西長約 12.6 公里之路段卻因為用地爭議無法解決，致使該路段停

擺多年。 

二、經查，該路段爭議係因路線走向未能與用地地主達成共識，導致作業停頓，彰化縣政府

於民國 96 年始辦理上述抗爭路段路線可行性評估作業，初步規劃四項方案，除原先方案外，另

有方案利用員林大排兩側平面道路進行高架穿越吉安水道連接彰濱工業區，或自台 19 線經二林

精密機械園區至西濱快王公交流道，及自台 19 線經二林中科園區至西濱快芳苑交流道等建議方

案。 

三、然而台 76 線漢寶草屯線係為彰化縣最主要的東西向交通動線與經濟命脈，台 19 線以西

路段通車卻遙遙無期，對當地居民而言，無疑備處劣勢，無法有效運用東西向快速公路的便利

性引起各項產業契機，實影響地方發展甚鉅。 

四、綜上所述，爰建請交通部責成公路總局應儘速重行檢討，以沿員林大排施設福鹿溪高架

道路作為替代方案，將福鹿溪兩側平面道路高架化，以銜接全線東西向快速道路至西濱公路沿

海鄉鎮，既可解決目前用地爭議，亦可帶動鹿港、福興地區觀光、產業發展，促進都市繁榮，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魏明谷 

連署人：邱志偉  許添財  蔡煌瑯  孔文吉  黃偉哲  

蕭美琴  葉宜津  李俊俋  陳唐山  陳歐珀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第三十四案，請提案人林委員佳龍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林委員不在場。本案

暫不予處理。 


